
 

 

 

 

粤环函〔2021〕461 号 

 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2021年工业炉窑、锅炉 
综合整治重点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局： 

为落实《广东省 2021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（粤办函

〔2021〕58 号）相关要求，加快推进钢铁、水泥等行业重点项目

及天然气、生物质锅炉减污降碳，结合 2020 年全省工业炉窑分级

管控工作情况，我厅更新了 2021 年度全省工业炉窑分级管控清

单（详见附件）。请各地严格落实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贯彻

落实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〉的实施意见》（粤环函

〔2019〕1112 号）和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涉工

业炉窑企业大气分级管控工作指引〉的通知》（粤环函〔2020〕324

号），将工业炉窑、锅炉综合整治与推动“两高”行业绿色转型和

高质量发展相结合，重点开展以下工作。 

一、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

各地要按粤环函〔2019〕1112 号和《关于做好钢铁企业超低

排放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大气函〔2019〕922）要求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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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流程、短流程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，没有按要求完成超低排

放改造的，不得定为 A 级企业。各地应于 2021 年 8 月底前将短

流程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计划上报我厅。 

二、鼓励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

各地按照国家工作部署，提前谋划制定水泥企业超低排放改

造计划，并于 2021 年 8 月底将初定的超低排放改造计划报送我

厅。没有达到超低排放改造要求的企业，不得定为 A 级。 

三、推进钢压延、铝型材行业清洁能源改造 

稳步推进铝型材等有色金属冶炼和钢压延行业清洁能源改

造，各地要结合产业结构、用地结构和当地天然气事业发展水平，

科学制定实施计划，加强对使用煤炭等高污染燃料企业达标情况

的监管。未使用清洁能源的企业不得定为 A 级或 B 级。各地应于

2021 年 8 月底前将清洁能源改造计划上报我厅。 

四、收严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

全省新建然气锅炉要采取低氮燃烧技术，氮氧化物达到 50 毫

克/立方米。各地要按照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（DB44/765-

2019）要求科学制定燃气锅炉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公告，提请市政

府于 2022 年底前发布实施。具体执行时间，执行范围以各地公告

为准。 

五、珠三角地区逐步淘汰生物质锅炉 

珠三角各地应按照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 “三线

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》有关珠三角地区“逐步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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汰生物质锅炉”要求，优先淘汰由燃煤改造为燃生物质的锅炉,于

2021 年 8 月底前将生物质锅炉淘汰计划上报我厅。 

六、动态更新工业炉窑综合整治清单 

附件所列清单作为 2021 年工业炉窑整治工作的基础清单，

各地要结合省工作部署和现场检查实际情况随时更新企业信息、

企业级别、增补应纳入分级管控的遗漏企业，未经专业机构评估

的企业不得定为 A 级，2020 年底未完成整治提升的企业应纳入 C

级，因关停、搬迁或无炉窑等原因确实不需要纳入分级管控的企

业应备注不纳入分级管控的原因。 

七、完成 70%以上涉工业炉窑企业综合整治工作 

2021 年继续沿用“重点行业帮扶检查 APP 软件”，登记现场

帮扶指导情况，各地要实现现场指导帮扶全覆盖，增加 C 级企业

现场指导帮扶频次，按照粤环函〔2019〕1112 号和粤环函〔2020〕

324 号的整治要求，2021 年底前将附件中 C 级企业整治提升为 B

级（不符合产业政策、2021 年现场核查降级企业、未实施清洁能

源改造的钢压延和铝型材企业除外）。对不符合要求的 B 级企业

立即整治提升，未按时完成整治提升的降为 C 级，2021 年底前

70%以上企业要达到 B 级及以上级别。我厅将每月导出各地指导

帮扶情况，并不定期进行现场核实，不定期通报或反馈各地分级

管控清单的准确性、指导帮扶企业数量和频次、升级管控效果等

信息。 

八、公开综合整治相关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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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厅将在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公众网公开经专业机构评估

（可由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开展）的 A 级企业信息，并将 A

级企业作为广东省环保信用信息和广东省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

清单的加分依据。 

九、加强监督执法 

加强工业炉窑、锅炉污染物排放环境执法力度，对不能稳定

达标、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依法处罚、严格监管，并作为污

染天气应对重点管控对象及监督性监测、双随机和相关专项行动

的重点检查对象。加强对自动监控设备的监督检查，公开曝光一

批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和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的机构和人员

名单。 

十、做好企业整治提升资金保障 

各地市要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

法>》《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》《广东省生态环境

专项资金市级项目库建设指引》的要求，提前谋划，组织工业炉

窑综合整治、燃气锅炉低氮改造、燃煤锅炉淘汰、生物质锅炉淘

汰等项目打包申报进入中央和省级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储

备库（钢铁、水泥企业超低排放等数额较大项目可单独申报）、推

动全省工业炉窑、锅炉综合整治。 

 

附件：1．全省工业炉窑分级管控汇总表 

2．全省钢铁行业工业炉窑分级管控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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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全省水泥制造行业工业炉窑分级管控清单 

4．全省玻璃行业工业炉窑分级管控清单 

5．全省陶瓷行业工业炉窑分级管控清单 

6．全省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行业工业炉窑分级管 

控清单 

7．其他行业（钢压延、石灰和石膏制造行业、有色金 

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其他行业工业炉窑分级管控 

清单） 

 

 

 

 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

2021 年 7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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